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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cil meeting of 20 October 2010 
 

Proposed amendments to Hon LEUNG Yiu-chung’s motion on 
 “Facing up to the transport needs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Further to LC Paper No. CB(3) 48/10-11 issued on 14 October 2010, 
Members are invited to note that: 
 

Amendment to motion 
 

Relevant wording 
in Appendix 

2nd amendment moved by Hon Paul CHAN Mo-po 
 
The President has given permission for Hon Paul CHAN 
to revise the terms of his proposed amendment, if
Hon WONG Kwok-hing’s amendment has been passed. 
 

 
 

Item 4 
(1 revised 

amendment) 

 
2.  For Members’ ease of reference, the terms of the original motion and of the 
motion, if amended in various scenarios, are set out in the Appendix (Chinese version 
only).  If any Member wishes to refer to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ny of the wording 
in the Appendix, please contact Ms Jessica CHAN, Senior Council Secretary (3)4, at 
2869 9550 and the Secretariat will prepare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required 
wording for reference by the Member concerned. 
 
3.  To economize on the use of paper, the Appendix will be issued by e-mail 
only.  However, two copies of the Appendix together with the relevant circular will 
be placed on the two wooden cabinets at the corridor between the Chamber and 
Ante-Chamber throughout the relevant Council meeting.  Also, two copies will be 
placed inside the Chamber (one at the last row of the Government Despatch Box near 
Entrance A and one at the other side of the Chamber near Entrance C, i.e. the entrance 
where two stewards are seated).  If any Member wishes to obtain a personal copy, 
please contact Council Business Division 3 at 2869 9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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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n addition, the terms of the original motion and of the motion, if amended in 
various scenarios, together with the relevant circular are also uploaded on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website to facilitate Members’ reference. 
 
 
 
 
 
 
 

 ( Mrs Justina LAM ) 
 for Clerk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Encl. (Appendix issued by e-mail only) 
 
 
 



 
附錄  

Appendix 
 

2010年 10月 20日 (星期三 )舉行的立法會會議  
“正視殘疾人士的交通需要”議案辯論  

 
 

1. 梁耀忠議員的原議案  

 
本會在過去數年曾多次通過要求為殘疾人士改善交通設施及提供交

通票價優惠的議案，但政府當局、部分法定交通機構及其他公共交

通機構至今仍沒有予以全面正視及執行，其癥結在於政府沒有明確

的殘疾人士票價優惠政策和推行改善的決心；本會強烈要求政府當

局率先帶頭落實並推動各公共交通機構立即全面回應並落實本會過

往通過的有關議案和本會去屆研究殘疾人士的交通需要及為他們提

供公共交通票價優惠的事宜小組委員會報告的建議；此外，政府須

採取以下具體措施，以更全面解決殘疾人士的交通需要，使他們能

更有效融入社會：   
 
(一 ) 制訂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政策；  
 
(二 ) 為有效協助殘疾人士融入社會，採取立法、行政及財政措

施，促使各主要公共交通機構提供殘疾人士票價優惠；  
 
(三 ) 在短期內為所有殘疾人士引入公共交通工具票價半費優惠

提出具體方案和實施時間表，協助殘疾人士融入社會，改

善生活；  
 
(四 ) 增撥資源，全面改善復康巴士服務，尤其應加強向住在偏

遠地區和新市鎮的殘疾人士提供復康巴士服務；  
 
(五 ) 要求港鐵盡快在全線月台加裝幕門、閘門和自動伸縮月台

踏板等設施，以加強月台安全，並改善車站設施以達致無

障礙環境；  
 
(六 ) 要求各公共巴士公司盡快更換低地台巴士以照顧殘疾人士

的乘車需要，並且在巴士停站時以廣播方式知會乘客有關

路線安排以方便失明人士，同時在公共巴士服務的新專營

權協議中加入條款，規定巴士公司須設立殘疾人士票價優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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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研究資助有需要的殘疾人士購買電動輪椅，以方便他們乘

搭公共交通工具；  
 
(八 ) 要求運輸署研究豁免殘疾人士購買 1 500立方厘米以上汽缸

容量私家車的牌費，以方便他們運載較大及較重型的電動

輪椅和協助器具、為殘疾人士提供額外的車用燃油免稅

額、補助殘疾駕駛者使用私人營運的隧道，並為他們提供

泊車位，避免殘疾人士支付高昂的交通費；及 

 
(九 ) 加強諮詢殘疾人士的意見，全面實踐 ‘無障礙運輸 ’的理念，

並嚴格監管公共交通機構提供無障礙設施，讓更多殘疾人

士可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融入社會。  
 
 

2. 經王國興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政府力倡建立以人為本、仁愛、關懷的社會風尚，回顧本會在

過去數年曾多次通過要求為全港所有殘疾人士改善交通設施及提供

交通票價優惠的議案，但政府當局、部分法定交通機構及其他公共

交通機構至今仍沒有予以全面正視及執行，其而即使部分有執行的
公共交通機構，亦只是不公平地選擇性執行，問題的癥結在於政府

沒有明確的殘疾人士票價優惠政策和帶頭推行改善的決心；本會強

烈要求政府當局率先帶頭在政府作為大股東的公共交通機構，落實

並以身作則地推動各公共交通機構立即全面回應並落實本會過往通

過的有關議案和本會去屆研究殘疾人士的交通需要及為他們提供公

共交通票價優惠的事宜小組委員會報告的建議；此外，政府須採取

以下具體措施，以更全面解決殘疾人士的交通需要，使他們能更有

效融入社會：   
 
(一 ) 制訂涵蓋全港所有，包括不同殘疾程度人士的殘疾人士公

共交通票價優惠政策；  
 
(二 ) 為有效協助殘疾人士融入社會，採取立法、行政及財政措

施，促使各主要公共交通機構提供全港所有殘疾人士票價

優惠；  
 
(三 ) 在短期內為全港所有殘疾人士引入公共交通工具票價半費

優惠提出具體方案和實施時間表，協助殘疾人士融入社

會，改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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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增撥資源，全面改善復康巴士服務，尤其應加強向住在偏

遠地區和新市鎮的殘疾人士提供復康巴士服務；  
 
(五 ) 要求港鐵盡快在全線月台加裝幕門、閘門和自動伸縮月台

踏板等設施，以加強月台安全，並改善車站設施以達致無

障礙環境；  
 
(六 ) 要求各公共巴士公司盡快更換低地台巴士以照顧殘疾人士

的乘車需要，並且在巴士停站時以廣播方式知會乘客有關

路線安排以方便失明人士，同時在公共巴士服務的新專營

權協議中加入條款，規定巴士公司須設立殘疾人士票價優

惠；  
 
(七 ) 研究資助有需要的殘疾人士購買電動輪椅，以方便他們乘

搭公共交通工具；  
 
(八 ) 要求運輸署研究豁免殘疾人士購買 1 500立方厘米以上汽缸

容量私家車的牌費，以方便他們運載較大及較重型的電動

輪椅和協助器具、為殘疾人士提供額外的車用燃油免稅

額、補助殘疾駕駛者使用私人營運的隧道，並為他們提供

泊車位，避免殘疾人士支付高昂的交通費；及 

 
(九 ) 加強諮詢殘疾人士的意見，全面實踐 ‘無障礙運輸 ’的理念，

並嚴格監管公共交通機構提供無障礙設施，讓更多殘疾人

士可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融入社會。  
 
 
註： 王國興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3. 經陳茂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會在過去數年曾多次通過要求為殘疾人士改善交通設施及提供交

通票價優惠的議案，但政府當局、部分法定交通機構及其他公共交

通機構至今仍沒有予以全面正視及執行，其癥結在於政府沒有明確

的殘疾人士票價優惠政策和推行改善的決心；本會強烈要求政府當

局率先帶頭落實並推動各公共交通機構立即全面回應並落實本會過

往通過的有關議案和本會去屆研究殘疾人士的交通需要及為他們提

供公共交通票價優惠的事宜小組委員會報告的建議；此外另外，政
府作為港鐵公司大股東，每年從港鐵收取逾 20億元現金股息，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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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資助有需要人士；因此，政府須採取以下具體措施，以更全面解

決殘疾人士的交通需要，使他們能更有效融入社會：  
 
(一 ) 每年從港鐵公司收取的現金股息中撥出一定比例，資助殘

疾人士的交通費；  
 
(一 )(二 ) 制訂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政策；  
 
(二 )(三 ) 為有效協助殘疾人士融入社會，採取立法、行政及財政措

施，促使各主要公共交通機構提供殘疾人士票價優惠；  
 
(三 )(四 ) 在短期內為所有殘疾人士引入公共交通工具票價半費優惠

提出具體方案和實施時間表，協助殘疾人士融入社會，改

善生活；  
 
(四 )(五 ) 增撥資源，全面改善復康巴士服務，尤其應加強向住在偏

遠地區和新市鎮的殘疾人士提供復康巴士服務；  
 
(五 )(六 ) 要求港鐵盡快在全線月台加裝幕門、閘門和自動伸縮月台

踏板等設施，以加強月台安全，並改善車站設施以達致無

障礙環境；  
 
(六 )(七 ) 要求各公共巴士公司盡快更換低地台巴士以照顧殘疾人士

的乘車需要，並且在巴士停站時以廣播方式知會乘客有關

路線安排以方便失明人士，同時在公共巴士服務的新專營

權協議中加入條款，規定巴士公司須設立殘疾人士票價優

惠；  
 
(七 )(八 ) 研究資助有需要的殘疾人士購買電動輪椅，以方便他們乘

搭公共交通工具；  
 
(八 )(九 ) 要求運輸署研究豁免殘疾人士購買 1 500立方厘米以上汽缸

容量私家車的牌費，以方便他們運載較大及較重型的電動

輪椅和協助器具、為殘疾人士提供額外的車用燃油免稅

額、補助殘疾駕駛者使用私人營運的隧道，並為他們提供

泊車位，避免殘疾人士支付高昂的交通費；及 

 
(九 )(十 ) 加強諮詢殘疾人士的意見，全面實踐 ‘無障礙運輸 ’的理念，

並嚴格監管公共交通機構提供無障礙設施，讓更多殘疾人

士可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融入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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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陳茂波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4. 經王國興議員及陳茂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政府力倡建立以人為本、仁愛、關懷的社會風尚，回顧本會在

過去數年曾多次通過要求為全港所有殘疾人士改善交通設施及提供

交通票價優惠的議案，但政府當局、部分法定交通機構及其他公共

交通機構至今仍沒有予以全面正視及執行，其而即使部分有執行的
公共交通機構，亦只是不公平地選擇性執行，問題的癥結在於政府

沒有明確的殘疾人士票價優惠政策和帶頭推行改善的決心；本會強

烈要求政府當局率先帶頭在政府作為大股東的公共交通機構，落實

並以身作則地推動各公共交通機構立即全面回應並落實本會過往通

過的有關議案和本會去屆研究殘疾人士的交通需要及為他們提供公

共交通票價優惠的事宜小組委員會報告的建議；此外，政府須採取

以下具體措施，以更全面解決殘疾人士的交通需要，使他們能更有

效融入社會：   
 
(一 ) 制訂涵蓋全港所有，包括不同殘疾程度人士的殘疾人士公

共交通票價優惠政策；  
 
(二 ) 為有效協助殘疾人士融入社會，採取立法、行政及財政措

施，促使各主要公共交通機構提供全港所有殘疾人士票價

優惠；  
 
(三 ) 在短期內為全港所有殘疾人士引入公共交通工具票價半費

優惠提出具體方案和實施時間表，協助殘疾人士融入社

會，改善生活；  
 
(四 ) 增撥資源，全面改善復康巴士服務，尤其應加強向住在偏

遠地區和新市鎮的殘疾人士提供復康巴士服務；  
 
(五 ) 每年從港鐵公司收取的現金股息中撥出一定比例，資助殘

疾人士的交通費；  
 
(五 )(六 ) 要求港鐵盡快在全線月台加裝幕門、閘門和自動伸縮月台

踏板等設施，以加強月台安全，並改善車站設施以達致無

障礙環境；  
 
(六 )(七 ) 要求各公共巴士公司盡快更換低地台巴士以照顧殘疾人士

的乘車需要，並且在巴士停站時以廣播方式知會乘客有關

路線安排以方便失明人士，同時在公共巴士服務的新專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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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協議中加入條款，規定巴士公司須設立殘疾人士票價優

惠；  
 
(七 )(八 ) 研究資助有需要的殘疾人士購買電動輪椅，以方便他們乘

搭公共交通工具；  
 
(八 )(九 ) 要求運輸署研究豁免殘疾人士購買 1 500立方厘米以上汽缸

容量私家車的牌費，以方便他們運載較大及較重型的電動

輪椅和協助器具、為殘疾人士提供額外的車用燃油免稅

額、補助殘疾駕駛者使用私人營運的隧道，並為他們提供

泊車位，避免殘疾人士支付高昂的交通費；及 

 
(九 )(十 ) 加強諮詢殘疾人士的意見，全面實踐 ‘無障礙運輸 ’的理念，

並嚴格監管公共交通機構提供無障礙設施，讓更多殘疾人

士可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融入社會。  
 
 
註： 王國興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陳茂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